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报告信息网上公开表
一、评价报告基本情况

	报告编号
	渝职防现评字〔2016〕第06号
	评价类别
	现状评价

	项目名称
	——
	风险类别
	严重

	报告编制人
	罗东

	建设单位
	重庆川维物流有限公司储运分公司
	建设单位联系人
	牟修平

	项目地理位置
	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工业园李家河村

	现场调查人员
	罗东、汪运、夏懋书
	调查时间
	2016.4.25

	采样、检测人员
	赵万江、任秀龙等
	采样检测时间
	2016.6.6-8

	建设单位陪同人员
	牟修平

	报告评审专家
	雷勇、王华荣、梁道康
	评审时间
	2016.8.2


二、项目简介

重庆川维物流有限公司位于长寿经开区维江路105号，是由中国石化集团四川维尼纶厂储运公司整体改制而成的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危险货物水路运输、公路运输、铁路专用线运输、仓储和配送业务、汽车维修和成品油经营业务。

重庆川维物流有限公司下设储运分公司，储运分公司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工业园区李家河村。储运分公司实行经理负责制，下设综合管理办公室、经营管理办公室、安全技术办公室、设备管理办公室和四个工段（即罐区工段、铁路工段、码头工段、维修工段）。鉴于储运分公司距离公司总部较远，为便于各项工作的开展，公司在储运分公司常驻副总经理一名，设HSE管理部和综合管理部两个职能部门，对储运分公司安全生产、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等工作进行监管和协助。
三、建设项目（用人单位）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检测结果

本项目生产工艺过程中产生或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有：汽油、苯、柴油、对二甲苯、氨、氯化氢、硫酸、电焊烟尘、电焊弧光、锰及其无机化合物、臭氧、氮氧化物、高温、工频电场、噪声等。
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分布情况一览表
	评价

单元
	车间/岗位
	接触人数

（人/班）
	作业方式
	接触

时间
	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罐区工段
	罐区巡检工
	1
	巡检
	2h/班
	汽油、苯、柴油、对二甲苯、高温

	
	罐区装车位操作工
	4
	操作
	2.5h/班
	汽油、苯、柴油

	
	锅炉房巡检工
	1
	巡检
	1h/班
	噪声、高温

	
	化验室化验员
	2
	操作
	需要化验时接触
	氨、氯化氢、硫酸

	铁路工段
	铁路装卸区操作工
	3
	操作
	4h/班
	汽油、苯、柴油、对二甲苯

	
	铁路装卸区卸车泵操作工
	1
	操作
	4h/班
	汽油、苯、柴油、对二甲苯、噪声

	码头工段
	趸船操作巡检工
	5
	操作
	2h/班
	汽油、苯、柴油、对二甲苯

	维修工段
	外管线巡检工
	1
	巡检
	2.5h/班
	汽油、苯、柴油、高温、对二甲苯

	
	设备检修操作工
	5
	操作
	需要检修时接触
	汽油、苯、柴油、对二甲苯、噪声、电焊烟尘、电焊弧光、锰及其无机化合物、臭氧、氮氧化物、工频电场


通过对生产工艺流程、职业卫生现场调查和重点评价因子的综合分析，本项目生产工艺过程中产生或存在于工作场所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对二甲苯、柴油、汽油、噪声等。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统计一览表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项目
	检测点数（个）
	不符合点数（个）
	符合率

	物理因素
	定点噪声
	1
	——
	——

	
	个体噪声
	1
	0
	100%

	
	值班室噪声
	1
	0
	100%

	化学因素
	二甲苯
	5
	0
	100%

	
	汽油
	3
	0
	100%

	合计
	11
	0
	100%

	备注：重点评价因子中，柴油因国家尚未制定职业接触限值故未进行检测。


四、评价结论与建议

4.1评价结论
职业卫生综合评价一览表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依据
	评价结论
	建议措施

	1
	总体布局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符合
	——

	2
	生产工艺和设备布局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
	符合
	——

	3
	职业病危害防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符合
	——

	4
	职业病危害因素

检测结果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2部分：物理因素）》
	符合
	——

	5
	职业病防护用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

《工业企业职工听力保护规范》
	符合
	——

	6
	应急救援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基本

符合
	建议铁路装卸区操作岗位附近设置喷淋洗眼装置

	7
	建筑卫生学及辅助用室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建筑采光设计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符合
	——

	8
	职业卫生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等
	基本

符合
	建议化工2号趸船完善警示标识

	9
	职业健康监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符合
	——


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年版）的通知》（安监总安健〔2012〕73号）可知，本项目属于交通运输、仓储业。

本项目储存和装卸的化学物质主要为柴油、汽油和对二甲苯，且本项目装卸工艺较为先进，在装卸过程中接触的时间短。因此，综合以上分析和评估结果，并结合“分类目录”，本报告书确定重庆川维物流有限公司储运分公司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为较重。
4.2评价建议

1、 重庆川维物流有限公司储运分公司大型维修、产品化验为外包作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转移给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接受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用人单位将上述作业外包时，应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做好如下管理工作：①应对外包单位的资质、职业卫生管理、防护用品的配备情况进行考察，选择具有职业病防护条件和相应资质的外包单位。②与外包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时，应告知外包单位作业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以及相关的防护条件，并要求外包单位采取措施达到这些防护条件，如配置通风、除尘、消声、防暑、隔离等防护措施，或配备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若达不到相应条件，用人单位不能承包该作业。③与外包单位签订合同时，对职业卫生职责进行详细规定，分清双方职责，最大程度减少事故的发生。④外包作业过程中，用人单位应监督承包商做好职业病防护工作，特别是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职业健康检查的监督管理工作；监督外包单位制定并遵守特种作业操作规程：如检维修期间的焊接作业、储罐检维修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密闭空间作业等。⑤应向外包单位索取接触职业病危害上岗人员的体检资料。

2、 轮班工作不符合人体的生物节律，不利于健康，夜间工作还容易发生事故，应合理安排轮班工作量，可以减轻疲劳。

3、 本项目属于危险化学品储存和装卸行业，储存和装卸的危险化学品会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变化，用人单位应严格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2014）的规定，根据工人实际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对工人进行健康监护。

4、 用人单位应根据工作场所的职业病危害特点，制定相应的职业病防治规划及实施方案，明确各工序/岗位产生或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做好关键控制点职业病危害的防护工作。每年必须委托有资质的机构对工作场所进行检测，并保证所有检测点满足《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选点原则与数量要求，安排专人负责职业病危害检测因素检测结果的汇总，将汇总结果、职业病危害检测布点示意图、检测评价合同书及检测评价报告共同存入《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与评价档案》中。

5、 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危害，防治职业病，保护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是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明确要求和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企业应高度重视职业病防治工作，持续改进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不断完善各种职业病防护设施，使企业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

6、 用人单位按照《关于加强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培训工作的通知》（安监总厅安健〔2015〕121号）的要求进一步加强职业卫生培训工作，自觉履行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预防和控制职业病危害，保障劳动者的职业安全健康。定期对装卸作业人员进行防毒教育培训，每年应至少组织一次防毒知识技能再教育和考核。装卸作业人员上岗、换岗以及长期停工后复岗前应经过“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和防毒知识技能培训，经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

7、 用人单位应遵守《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之规定，将本单位属于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的岗位书面告知女职工。女职工在孕期不能适应原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医疗机构的证明，予以减轻劳动量或者安排其他能够适应的劳动。对怀孕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用人单位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并应当在劳动时间内安排一定的休息时间。

8、 用人单位应按照相关法规标准的要求在化工2号趸船设置“当心中毒”、“注意通风”等警示标识，以及“必须戴防毒口罩”、“必须戴防护手套”等指令标识。

9、 用人单位应按照相关法规规章的要求为新增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作人员进行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及时将检查结果告知劳动者，并将检查结果存入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10、 对投入使用的职业病防护设备、应急救援设施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用人单位应当进行经常性的维护、检修，定期检测其性能和效果，以确保其处于正常状态。

11、 加强设备和管道的维护与管理，定期检修所有设备和管道的强度、严密性及耐腐蚀性，防止“跑、冒、滴、漏”的发生，杜绝无组织排放，确保防护设施正常运行。在进行设备检修时，存在局部有害化学物浓度较高特别是进入储罐、罐车等密闭空间时应严格按照《密闭空间作业职业危害防护规范》（GBZ/T205-2007）进行操作。

12、 进入储罐内进行检维修作业和清罐作业前，应对储罐进行吹扫、置换、通风、隔断、有毒气体浓度检测和氧含量检测等安全措施后，方可作业。作业过程中应做好个人防护（戴长管式防毒面具或正压式空气呼吸器，身上缚以救护带），罐外应有两人以上监护。

13、 在今后涉及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时，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14、 本项目各储罐均设置有取样点在取样过程中应配备有相关个人防护用品以及便携式有毒、可燃气体检测报警装置，并在取样点附近醒目位置设置相应的警示标识。

15、 用人单位应根据《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2〕47号）中第二十条的规定：存在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一次定期对工作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检测、评价结果应当存入本单位职业卫生档案，并向劳动者公布。

16、 本项目属于危化品运输、装卸和储存公司，危化品储存和装卸量较大，通过现场调查可知，用人单位未与周边医疗单位签订应急救援、救治协议。建议用人单位与周边医疗机构签订应急救援、救治协议，加强地区间交流与合作，不断提高应急救援队伍的素质。

17、 本项目铁路装卸区操作岗位附近未设置喷淋洗眼装置，用人单位应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在可能发生化学性灼伤或急性中毒的工作场所如铁路装卸区操作岗位附近设置喷淋洗眼装置。

五、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2.4.1补充泵房通风情况；

2、P41防尘毒设施调查中考虑补充油气回收装置，内浮顶罐、鹤管等，后面防护设计能调查能力应考虑这些装置；

3、建议辨识并分析油品中苯的危害；

4、5.1.1建议补充泵房的防护设施；

5、报告显示12个气体探测装置偏少，建议仔细核实气体探测器的布置，选型参数等；

6、核实车间卫生特征等级；

7、核实制水厂是否在评价范围；

8、P62、63、66见表9-2、9-3等应为图9-2、9-3；

9、P46职业性急性溶剂汽油中毒应改为汽油中毒；

10、体检人数逐年增加，是否进行上岗体检；

11、P21“职业卫生中毒事件”应改为职业病和急性职业中毒；

12、P22表3-1总体布局检查表补充GBZ1-2010第5.2.1.4条；

13、P25补充维修工段配电房的工频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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